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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威龙葡萄酒（澳大利亚）有限公司 

收购葡萄园的补充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威龙股份”）于

2016年 9 月 20日发布了《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

威龙葡萄酒（澳大利亚）有限公司葡萄园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6-042），披露了公司子公司 Weilong Wines（Australia）Pty Ltd

（威龙葡萄酒澳大利亚有限公司）（以下简称“威龙澳大利亚”）拟以

总金额 13,413,028澳元，人民币约 67,065,140元收购澳大利亚葡萄

园（含土地附属资产）。 

现将本次收购资产相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葡萄园的地理位置 

葡萄园分三大地块，均属于墨累-达令产区。第一地块为公告编

号：2016-042 项下的第一至第九合同，为连片的葡萄园，总面积 228.5

公顷，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天鹅山（Swan Hill）。第二地块为公

告编号：2016-042 项下的第十合同，总面积 886.8 公顷，位于澳大

利亚维多利亚州米尔杜拉市。第三地块为公告编号：2016-042 项下

的第十一合同，总面积 120公顷，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库米亚

拉。 

二、葡萄园的葡萄年产量 

第一地块 228.5 公顷均为达产葡萄，总年产量约为 4430 吨酿酒



葡萄。第二地块含 144 公顷达产的葡萄及 605 公顷的可供开发为葡萄

园的土地，现年产量约为 3000 吨酿酒葡萄。第三地块含 112 公顷已

达产的葡萄及 8公顷的附属土地，现年产量约为 2240 吨酿酒葡萄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支付方式：均为现金支付。 

2、支付期限：分期支付，签订合同之日支付 10%合同款，其余

90%于签订合同之日起 30日内支付。 

3、过户时间:全额款项支付后 30 日内，由卖方完成资产过户。 

4、违约责任：如买方在 30 日内未支付 90%合同款项，则卖方有

权对定金不予返还。如果卖方未在 30 日内完成过户手续，则卖方全

额返还合同款项给买方。 

5、合同生效条件：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 

四、价值评估 

上述资产共计 1235.3 公顷，合计金额为 13,413,028 澳元，人民

币约 67,065,140 元，均已经过第三方评估。 

    五、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

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，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

交易。收购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


